
问题解答
关于 财政部所 属 财经 院 校

1983年函授和夜大学招生的问题解答

财政部所属财经院校1983年 函授和夜大学招生工

作即将开始。应广大读者的要求，现将有关招生的儿

个问题解答如下：

一、1 983年准备招生的有哪些院校？面向 哪些省

份？什么专业招生？招生人数有多少？

今年招生的院校有中央财金学 院、湖 北 财 经 学

院、辽宁财经学院、江西财经学院和上海财经学院。

其中上海财经学院只办夜大学，其 他四个学院只办函

授。中央财金学院主要在华北地区招生；湖北 财经学

院主要在中南地区招生；辽 宁 财经学院主要在东北 地

区招生；江西财经学院主要在江西和西南地区招生；

上海财经学院由于办学条件所限，暂 时 只在上海市招

收夜校生。今年招生的地区有13个省（市），招生的

专业有14个，招生人数共3，400人。各院校招生地区、

专业和人数详见附表。

二、哪些人可以报考？ 有哪些报考条件？什么时

间报名？

根据教育部规定，全国 高等院校函授教育和夜大

学以在职人员为招生对象，实行对口培养。报考条件

是：

（ 1）拥护中国共产党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遵

守劳动纪律，有志为实现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努力学

习；

（ 2）具 有 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 业 文 化 程

度；

（ 3）身体健康，能坚持业余学习；

（4）具有两年以上工龄；

（ 5）向所在单位申请，经 单 位 领 导 同意，并

能保证履行学员在学习期间应承担的 义 务，如学习时

间、交纳费用等（具体条件按招生学校规定办 理），

并纳入本单位职工培训计划；

（ 6）年龄不做统一规定，按 各 招生院校招生简

章规定执行；

（ 7）除有关部门领导有计划的安排 外，一般不

招收已经取得大专学历的职工。

报名时间一般在五月中旬。

三、考试科目有哪几门？什么时间考试？

考试科目有政治、语文、数学、史地四门。考 试 时

间一般在七月中旬，具体时间由各院校决定。

四、命题范围和录取方法是怎样确定的？

考试命题范围，原 则上按现行普通高中课本的内

容命题。试题的深广度，以 能反映出考生确实具有高

中毕业文化水平为 原 则，同时注意在职人员的特点，

着重考查考生对高中文化知识的理解与运用能力。

录取办法：按各不同专业规定的最低分数线，从

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。一般要求是，考试的各门功课

平均要达到及格分数线以 上。对全国和省、市、自治

区的先进生产者、 劳动模范等先进人物，在同一分数

线以内优先录 取。各专业都不招试读生和旁听生。

五、怎样进行复习？

考试前，考生可根据现行的中学教材，按 照复习

大纲的要求自己复习。湖北 财经学院备有函授招生复

习大纲，可直接向该院函授处函购。

六、各院校怎样组织函授学习？

各院校设有函授干训处或夜校部，组 织 函 授 教

学。各省、市的业务主管部门根据招生工作的需要，

设置函授教 学 辅 导 站（简称函授站，设置情况见附

表）。各院校把招生计划下达各省、市，由各 函授站

主办单位负责组织所属单 位的 职 工 报 名、考试、学

习、辅导等事宜。主 办 单位以外的职工要求报考，需

经主办单位同意。

七、函授学制为几年？

分三年制和五年制两种。三年制的，相当于全日

制二年专科毕业水平；五 年 制的，相当于大学四年本

科毕业水平。目前只有湖北财经学院有五 年制，其 它

院校均为三年制。

八、关于学习期满后的学历问题？

学员学习期满，学完规定的课程，考试成绩合格

者，由院校分别发给 高 等院校专科或本科毕业证书，

国家承认学历。五年制学员学习成绩优异者，可 根 据

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 和有关规定授予学士学

位。各单位对函授、夜大学毕业生. 在 工作使用、评

定职称和工资套改等问题上，应与全日制高等院校同

类专业毕业生同等对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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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：

税 务 总 局 发 出 通 知

要 求 各 地 继 续 抓 好 税 政 检 查 工 作

1982年，根据国务院37号文件精神和全国 税 务工

作会议的布置，各地税务部门先后对税收 政 策和税收

管理情况进行了检查，一些地区 做得比 较好，并对前

段工作进行了总结。最近，财政部 税务 总局 发 出通

知，摘转了上海市税务局、浙江省财政厅的检 查 总结

报告，要求各地继续抓紧抓好税政检查工作。

上海市税务局从去年五月份起，对有无自 行变动

税法，有无超越权限减税免税、有无不按规定征税或

作出错误解释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检 查，共 查 补 税款

1，400万元，查退税款70万 元，并 对 检 查中发现的问

题，边检查边改正，同时制定了必要的征管制 度。浙

江省人民政府对税政检查工作非常重视，批转了省财

政厅的税政检查报告，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加强对税收

工作的领导，支持税务部门依法征税，帮 助解决 工作

中存在的问题；要求各级税务部门加强调查研究， 注

意解决新问题，改进征管方法，同时 要 做 好 纳 税宣

传，保证税款及时入库。对拖欠税款的，应按规定加

收滞纳金；对屡催不交的，要通知 银 行 扣 款；对偷

税、抗税情节严重或殴打税务干部、围 攻 税 务 机关

的， 要依法惩处。

税 务总局在通知中要求，各级税务部门 要 采取有

力措施，继续抓紧抓好税政检查工作。 （本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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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原载《 工人日报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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